
S25 静庄高速公路安全设施（含绿化）工程 JZJA1 合同段项目

材料采购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为 S25 静庄高速公路安全设施（含绿化）工程项目 JZJA1 合同段

材料采购项目，招标人为甘肃圆峰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S25 静宁至天水高速公路静

宁至庄浪段建设项目 JZJA1 合同段项目经理部，招标项目资金来自企业自筹。该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所需路面标线涂料、防撞护栏、声屏障、苗木等

材料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

2.1 项目名称：S25 静宁至天水高速公路静宁至庄浪段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含绿化）工程 JZJA1 合同段项目材料采购项目。

2.2 招标材料： 路面标线涂料、防撞护栏、声屏障、苗木等材料。

2.3 供货周期： 6 个月， 2020 年 6 月至 2020 年 11 月。

2.4 招标材料名称与标段划分

标段号 材料名称 单位 材料数量 投标人资格要求 备注

CL7 标 路面标线涂料 吨 272

独立法人资格，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包含本项目相应

标段的材料生产或销售。

材料的

详细数

量及规

格详见

《招标

材料报

价 清

单》

CL8 标 防撞护栏 米 490

独立法人资格，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包含本项目相应

标段的材料生产或销售

CL9 标 声屏障 米 3244

独立法人资格，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包含本项目相应

标段的材料生产或销售

CL10 标 苗木 株 1250521

独立法人资格，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包含本项目相应

标段的材料生产或销售

注：表内材料的规格型号、数量会有所调整，以合同签订的规格型号、数量为准。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应具有：

CL7-CL9:独立法人资格、持有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本项目相应

标段的材料生产或销售），具有“交通运输部交通工程检测中心”颁发的“交通

工程产品批量生产合格准用证”，或“交通部交通工程监理检测中心”颁发的“交

通工程产品批量生产合格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颁发的“产品质量免检证书”，有近三年经省级试验检测机构的检测合格报告，

（防撞护栏需提供碰撞实验检测报告），业绩证明材料真实，财务能力与履约信

用良好，近三年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能有效提供近三年的审计报告，无履行合

同有关的诉讼及仲裁情况；并具有与本次招标项目相应的供货能力及相应垫资能

力。

CL10：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本项目

相应标段的材料生产或销售）、《苗木生产经营许可证》或《林业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财务能力与履约信用良好，近三年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能有效提供近

三年的审计报告，无履行合同有关的诉讼及仲裁情况；并具有与本次招标项目相

应的供货能力及相应垫资能力。

3.2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在近 3 年内（2017 年 5 月～投标截止期）至少成

功完成 1个类似采购材料合同，合同金额大于 200 万元。

3.3 投标人应为一般纳税人，须提供近三年良好的财务状况（2016 年～2018

年合格的财务审计报告）及良好的社会信誉证明文件，若投标人成立不足三年的，

须提供自成立以来的财务审计报告，若投标人成立不足一年的，须提供银行出具

的资信证明。

3.4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的企业注册资本：

CL7 标（路面标线涂料）不低于 2000 万元人民币

CL8 标（防撞护栏）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

CL9 标（声屏障）不低于 5000 万元人民币

CL10 标（苗木）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

3.5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申请。

3.6 投标人最多可参与 1 个标段的投标，最多可中标 1 个标段。

3.7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

参加同一标段的投标；违反者，相关投标均按无效处理。

3.8 招标人将对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详细评审，如投标人提供虚假的业绩

资料将被列入材料供应商黑名单。

4.招标文件的获取

本次标书发售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2 日至 2020 年 5 月 17 日（采取网

上发售电子版），每天上午 9:00 时至 12：00 时，下午 14：30 至 17：30 时（北

京时间），凡有意参加本次材料采购招标的投标人应于上述时间内登录（发布公

告的媒体）下载招标文件。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因疫情影响，投标文件递交采用邮寄方式，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

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0 年 6 月 2 日 10 时 00 分，邮寄地址为 S25 静庄交安

一标项目经理部会议室（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城川镇靳寺村村子河社）。

5.2 开标时间、地点：同投标文件递交地点。

5.3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密封的投标文件，

招标人将予拒绝接受。

5.4 疫情期间为有效减少与外省人员接触，避免交叉感染事件发生，本次开

标采取钉钉、微信等线上视频会议方式。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以下媒介上发布：

媒介名称 网址

甘肃公航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官网 www.gsgltz.com

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www.chinabidding.com.cn

7.联系方式

招标人： 甘肃圆峰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S25 静宁至天水高速公路静宁至庄浪

段建设项目 JZJA1 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地 址： 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城川镇勒寺村村子河社向南 500 米处

邮 编： 743400

联系人： 王子民

电 话： 18153666006



监督部门：甘肃省公航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办公室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621 号长业金座 8楼

电 话：(0931) 7872278

招标人（盖章）：

2020 年 5 月 12 日


